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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教育督导条例》的核心内容和要求，可概括为两方

面：一是遵循教育规律做督导，如学校实施素质教育，提

高教育教学水平、教育教学管理水平等，就需要以遵守教

育规律来督导；二是遵守教育规范做督导，如校长队伍建

设情况，教师资格、职务、聘任等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

况，招生、学籍等管理情况和教育质量、学校的安全、卫生

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，校舍的安全情况，教学和生活设

施、设备的配备和使用等教育条件的保障情况，教育投入

的管理和使用情况，等等，就需要按照教育行政的规范性

进行督导。

■ 教育的规律性决定教育的规范性

落实《教育督导条例》，要处理好遵循规律与加强教

育规范二者之间的关系。一般来说，教育行政工作重视规

范性，教书育人业务重视规律性。行政工作讲规范，育人

工作讲规律，二者既有一致的方面，也有不同步的情况。
因此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，就成为实施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要十分重视的问题。

审视我们的教育实践，可以发现，在处理“规律”与

“规范”关系的问题上，存在着三种情况：一是规律与规

范符合，这是教育行政与教育业务相互促进、紧密结合的

最理想的状态；二是规范强制规律，即教育行政凌驾于规

律之上，以行政的不管不顾，推行教育“规范”；三是“规

范”落后于“规律”，跟不上教育实践的发展要求，在规律

的后面“拖后腿”，制约教育的发展。
教育规律与教育规范相符合。北京市推进课程改革

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状态。随着新课程实践的不

断深入，学校在三级课程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学校

提出在“国标”课程，即在第一级课程上取得一定的自主

办学权利的发展需要，如将自主排课、自主会考、评价权

下放给学校等。北京市教委适应学校这一实践发展的需

要，先后批准了两批实行自主排课、自主会考的实验学

校。在权利下放的同时，教委有专门部门进行适当的管

理。这样的课改实践，既是遵循教育规律办学，又是严格

行政规范管理的典型范例。
教育规范强制教育规律。据教师来信反映，今年 6

月 11 日，×省×市×县×校发下来一份由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印发的关于《××县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施方

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，其中第 6 页赫然写着“县直属学校

每年提供 2 名考评排名末位人员交县教育局统一安排

到缺编乡镇学校交流锻炼学习一年，一年后乡镇配合县

教育局组织考核，考核成绩进步视其情况再定是‘回’还

是‘留’的问题。学习期间不享受全额工资待遇，只发放

当月基本生活费”。（原载 2012 年 6 月 14 日《中国教

育报》）如此违背教育规律，甚至违背尊重教师人格的

政策，竟然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出台，实在是教

育发展的悲哀。推进教育发展，加强教育管理，本没有问

题，但违背教育发展规律，将权利凌驾于人的尊严、教师

的权利和教育的规律、法律之上，则是明显的不顾规律

求发展的反面典型。
规范政策落后于教育规律。至于规范政策落后于规

律的情况，现在就更多了。审视现在班主任的经费拨款政

策，教师职评、评优评先存在的问题，对基层教育的法人

单位———学校的法律、政策支持及保障，对教育教学质量

的发展性评价，对学校教师业务发展的有效促进，等等，

不难发现，要清理、废除、重新制定的政策还有许多。因

此，教育改革的任务依旧十分艰巨，教育督导的责任也仍

然任重而道远。

■ 让教育规律与教育规范有机统一

在落实《教育督导条例》的过程中，从认识上，要强

化教育规律决定教育规范，教育规范要服务、服从于教育

规律的意识与信念，将规律与规范有机统一起来；在行为

上，一定要以教育发展规律为准绳，督导教育行政，引导

学校办学。在认识和行动上，均要以认识教育规律，把握

教育规律为始归。教育规律，是教育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

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，是教育的本质和内涵。人为地破

坏规律，人为地驾驭规律、阻碍规律，都是要反对的，都是

不可取的，都是在实践检验中注定要失败的。须知，只有

尊重规律，按照教育规律开展教育督导，在督导中将尊重

教育规律作为根本原则，《教育督导条例》才能得到正确

的贯彻实施。■

尊重教育督导的规律与规范

王建宗（北京市第十四中学校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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